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农业类）（审核）服务指南

一、事项编码

114104820NYNC000004410120084W0001
二、适用范围

涉及内容：本行政区域内从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农业类）（审核）申请

和受理

适用对象：法人、个人和其他组织

三、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四、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04
号）第十六条第二款：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采集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

2.《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农业部令 2013年第 5号修订）第十五条：申请采

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应当填写《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申请表》，经采集

地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后，向采集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

的野生植物保护管理机构申请办理采集许可证。

3.《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年国家林业局、农业部令第

4号颁布）。

五、受理机构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

六、决定机构

河南省农业厅

七、办理条件

无审批数量的限制。

八、申办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

件
份数

纸质/电子

版
特定要求

1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

集申请表》
原件 1 纸质 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
科学考察、资源调查，需要从

野外获取野生植物标本的，或

者进行野生植物人工培育、驯

复印件 1 纸质



申办材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九、受理方式

（一）窗口受理：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提交申办材料。

（二）网上申报：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http://www.hnzwfw.gov.cn/）按照提示进

行网上申报。

十、办理流程

（一）受理

受理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能当场予以确认的，应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不

能当场确认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不符合规

定的，向申请单位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二）审查

审批机关依据审批材料进行审查，履行审批程序；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不符

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审批，并书面说明理由。

（三）上报

审查通过的，出具审核意见书。

十一、办理时限

（一）法定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化，需要从野外获取种源的，

应当提供省级以上行政主管

部门批复的项目审批文件、项

目任务书（合同书）及执行

3

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需

要从野外获取标本或实验材

料的，应当提供项目审批文

件、项目任务书（合同书）及

执行方案（均为复印件）

复印件 1 纸质

4

因国事活动，需要提供并从野

外获取野生植物活体的，应当

出具国务院外事行政主管部

门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 1 纸质

5

因调控野生植物种群数量、结

构，经科学论证需要采集的，

应当出具省级以上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或省部级以上科研

机构的论证报告或说明

复印件 1 纸质

6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

代表委托书
复印件 1 纸质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三、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经由现场取件或邮寄方式送达。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一）申请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二） 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

（三）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在收到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向

河南省人民政府或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十五、咨询方式

（一）现场咨询

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二）电话咨询

0375-6799591
（三）网上咨询

http://www.hnzwfw.gov.cn/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一）现场监督投诉

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二）电话监督投诉

1.窗口：0375-6799591
2.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总投诉台电话：0375-6799523
（三）网上监督投诉

http://www.hnzwfw.gov.cn/
十七、办理地址和时间

地址：汝州市体育中心电商大厦四楼农业窗口，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时间：周一至周五，冬：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夏：上午 8：30-12：
00，下午 15:00-18:00

十八、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一）办理进程查询方式

1.现场查询：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2.电话查询：0375-6799591
3.网上查询：http://www.hnzwfw.gov.cn/
（二）结果公开查询方式

1.现场查询：河南省农业厅政务服务大厅

2.电话查询：0375-6799591
3.网上查询：http://www.hnzwfw.gov.cn/


